关于加强无锡市区新建居住区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发改能源规〔2022〕53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无锡市“十四五”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规划的通知》（锡政办发〔2022〕33号）、《无锡市高品质住区建设实施意见（试行）》等要求，促进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加强我市市区新建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要求

1．新建居住区机动车停车位应100%具备充电设施安装接入条件，包括预留电力容量，建设配电分支箱、计量表箱、电缆、管线桥架。表后桥架或管沟敷设至每一停车位。

2．统一充电设施用电容量规划标准，每个交流充电设施按7千瓦基本容量进行配置，变压器容量的配置系数不小于0.3。

地下充电设施计量表箱应设置在地下配电间，宜安装在通风良好、信号覆盖强的区域并采取防潮、防腐措施。

新建居住区地面机动车停车位应按不低于10%配建充电桩并纳入公共充电设施进行管理。

3．新建居住区汽车库应按《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13)的要求进行防火单元分隔和消防设施建设，配建的充电设施应满足消防技术标准要求。

4．新建居住区人防工程内的充电设施应满足《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的相关要求。

二、建设管理

1．加大规划引领和用地支持，将充电设施布局专项规划有关内容纳入详细规划，新建居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要求纳入建设条件意见书，在地块出让阶段将建设条件意见书相关控制要求纳入地块规划条件予以管控。

2．建设单位应充分考虑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设计单位应按照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相关规范标准和本通知建设要求落实到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施工图审查机构应严格审核充电基础设施是否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和有关施工规程建设到位；市供电公司做好居住区电网设施建设完善有关工作。配套供电设施、防火单元分隔、消防设施等建设应与主体项目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3．新建居住区充电设施建设应逐项纳入项目供电工程验收环节，对不满足相关标准和要求的项目，相关部门不得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4．新建居住区公共充电设施数据应接入市级监管平台，并纳入有序充电管理。

三、其他事项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出具地块建设条件意见书的新建居住区项目，均需严格执行本通知要求设置充电基础设施。鼓励在建的居民住宅小区项目参照本通知要求，同步配套建设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江阴市、宜兴市参照执行。
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无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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